关于调整2019年第二批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用于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升项目资金的
分配方案


[bookmark: _GoBack]2019年8月13日梁河县人民政府批复的《关于2019年专项扶贫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19〕189号）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0万元中第2项：安排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提升项目的622万元。鉴于《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反馈2019年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审核意见的通知》（云开组〔2019〕20号）中规定“未脱贫摘帽的县不能将涉农整合资金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我县需调整资金使用范围，根据2019年9月3日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研究，现将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提升项目资金622万元调整分配如下：
　　一、安排用于村内道路建设616万元。项目由各乡镇人民政府选择实施,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遮岛镇120万元；勐养镇163万元；河西乡118万元，曩宋乡95万元；九保乡120万元。
二、安排用于遮岛镇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资金6万元。
　

[image: Seal][image: Seal]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扶贫办
　
2019年9月4日


image1.png




image2.png




